采购需求

一、供应商的资格要求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年度完整的财务报告或银行资信证明）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提供2024年1月1日以来至少一个月的纳税证明和社保缴纳证明，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保的，须出具有效的证明文件）。
2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 
3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，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。 
4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具备公安部门颁发有效的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（省、自治区、 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公安部门将相应行政审批事项下放的，按规定执行）。
5、提供未被“信用中国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”列入“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”、未被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zxgk.court.gov.cn）”列入“失信被执行人”，并提供查询网页截图。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榕湖北路14号办公区域物业服务项目，系经桂林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召开会议研究表决、通过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，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招标方式为询价采购。
项目名称：榕湖北路14号办公区域物业
预算金额（人民币）：19.2万元/年。
采购期限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壹年。
三、项目要求
（一）人员要求
1、物业服务要求：安保人员4名，保洁1名。
3、安保人员需持有保安人员上岗证，年龄在45岁以下（含45岁）的男性，须身体健康，能胜任本职工作，有较强责任心和事业心，保洁员60岁以下。
4、派遣的人员须提供“无犯罪证明”证明。
（二）工作职责
执行采购人相关管理规章制度。
（三）特别说明
供应商承诺：供应商服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在投标报价中占比必须高于95%，以便保证项目的服务质量。
